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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高新区京唐智慧港经八路     
（纬六路-京唐城际铁路）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建设管理局：
你单位所报《高新区京唐智慧港经八路（纬六路-京唐城际铁路）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审批申请等相关材料我局已收悉。根据《报告表》结论、专家评审意见，结合工程环境影响特点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项目总投资1645.44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41.14万元。项目位于高新区京唐智慧港经八路，北起纬六路，南至京唐城际铁路，规划道路长度164.52m，因与现状道路衔接，本次实施长度为170.84m。道路红线宽40m，一块板道路断面型式，是一条南北向的城市主干路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、给水工程、排水工程、电力排管工程、照明工程、交通设施工程、绿化工程、海绵设施工程。
根据你单位所报《报告表》以及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，预测项目建设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。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及管理要求。
一、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
1、严格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
加强施工期管理。施工期设置围挡、密闭苫盖及设置车辆冲洗设施，定期洒水抑尘等措施；焊接废气设置焊烟净化器。
2、严格落实废水环境保护措施
加强施工期管理。管道试压废水收集后泼洒地面抑尘，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，不外排。
3、严格落实噪声环境保护措施
施工期通过采取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布局、加强设备维护等降噪措施；施工噪声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523-2011）表1昼间70dB，夜间55dB。
4、严格落实固废环境保护措施
施工期固体废物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分类收集和处理、处置做到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。一般工业固废妥善处理，最大限度回收利用，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20)相关要求。
5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(一)施工期：运输车辆须用苫布覆盖，严禁沿途遗洒；现场施工机械和人员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作业带范围内，尽量减少施工破坏面，同时避免在大风天气下进行施工作业；施工过程中土壤分层开挖、分层堆放，分层回填压实；场地四周设置围挡、提示牌；施工完毕，及时平整进行设计功能恢复，防止水土流失。
(二)运营期：完成道路边坡范围内的植树种草工作，以达到恢复植被、景观协调、保护路基等目的；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的各项工程措施，科学合理地实行草、灌木、乔木相结合的立体化绿化格局。特别是对土质路肩，施工后期及时进行绿化，以保护路肩稳定。
6、项目污染防治及环境管理严格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规定的措施进行落实，确保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。
二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
三、建设单位需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相关环境信息，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，履行好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。
四、如设计或施工变化造成项目性质、规模、选址或防止环境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在调整前重新报批环评文件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。
五、项目竣工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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